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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度浙江省党政机关选调应届 

优秀大学毕业生公告 

 

根据公务员法、中组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选调生

工作的意见》（组通字﹝2018﹞17 号）和浙江省《关于进一

步加强和改进选调生工作的实施意见》（浙组通﹝2018﹞32

号）精神，经研究，决定开展 2021 年度浙江省党政机关选调

应届优秀大学毕业生工作。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选调数量及范围 

全省各级党政机关共计划选调应届优秀大学毕业生

1369 名。 

省市机关计划选调 458 名（见附件 1）。选调高校为：清

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天津大学、

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吉林大学、哈尔滨工

业大学、南京大学、东南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山东大

学、中国海洋大学、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厦门大学、

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四川大学、电子科技大学、西安

交通大学、浙江大学等 24 所“双一流”A 类高校以及中国科学

院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县乡机关计划选调 911 名（见附件 2）。选调高校为：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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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

京理工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大学、

南开大学、天津大学、大连理工大学、吉林大学、哈尔滨工

业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华东师范大

学、南京大学、东南大学、浙江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厦门大学、山东大学、中国海洋大学、武汉大学、华中科技

大学、中南大学、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四川大学、电

子科技大学、重庆大学、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工业大学、兰

州大学、国防科技大学等 36 所“双一流”A类高校和中国美术

学院、浙江工业大学、浙江师范大学、宁波大学、杭州电子

科技大学、浙江理工大学、浙江工商大学、浙江中医药大学、

浙江农林大学、温州医科大学、浙江财经大学、杭州师范大

学等 12 所省内重点建设本科院校。 

其中，省纪委省监委和省市县三级法院、检察院、公安

系统要求法律专业背景的职位计划选调 125 名（见附件 3），

在面向相应层级对应选调高校的基础上，同时面向中国政法

大学、西南政法大学、华东政法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西北政法大学等 5 所政法大学开展选调。 

选调高校定向培养、委托培养、在职培养和网络学院、

成人教育学院、独立学院的应届毕业生，以及按全日制教育

方式培养、但学历证书明确为“非全日制”的应届毕业生，不

列入选调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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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资格条件 

除符合《公务员录用规定》要求的资格条件外，还应符

合以下条件： 

1、政治素质良好，忠诚于党、爱国奉献、为民服务，有

志于从事党政机关工作，服从组织分配。 

2、2021 年全日制应届毕业生。选调高校的往届毕业生在

毕业当年，即参加团中央服务“西部计划”“欠发达地区计划”且

报名时仍在服务期间的，可按 2021 年应届毕业生身份报考。 

3、年满 18 周岁，大学本科生不超过 25 周岁（1994 年

10 月 20 日以后出生），硕士研究生不超过 28 周岁（1991 年

10 月 20 日以后出生），博士研究生不超过 30 周岁（1989 年

10 月 20 日以后出生）。具有参军入伍经历的，可放宽 2 岁。 

4、具备下列条件之一：中共党员（含预备党员）；在选

调高校就读期间，担任班级委员、党（团）支部委员、院系

级学生会（研究生会、团委）中层副职、院系级社团副职及

以上职务，且任职时间满 1 个学年以上；在选调高校就读期

间，获得“三好学生”“优秀毕业生”等校级以上综合性表彰

奖励。 

5、学习成绩优良，能够如期取得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

（2021 年 7 月 31 日前）。报考紧缺职位的博士研究生，经省

委组织部审核同意后，可放宽取得学历学位的期限，但最迟

不超过 2021 年 12 月 31 日。上述时间以学历学位证书落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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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为准。 

6、具备选调机关要求的其他资格条件。 

凡因违法违纪受过刑事处罚、各类处分或有公务员法及

其他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明确不得录用为公务员情形

的学生，不得报名。 

三、选调程序 

1、学校推荐。选调高校符合资格条件的学生，向所在

院系级党组织提交个人申请，并如实填报《2021 年度浙江省

选调生报名推荐表》（见附件 4，以下简称《报名推荐表》）。

选调高校院系级以上党组织对照我省选调资格条件，对申请

报名的学生进行资格审核，并盖章确认推荐。中国科学院大

学报名学生，由各研究所党组织、各院系和本科部党组织审

核、盖章，不需要国科大就业中心推荐和盖章。 

2、网上报名。2020 年 10 月 20 日上午 9:00—11 月 2 日

17:00，经审核推荐的考生可登陆浙江省人事考试网

（http://www.zjks.com），在“选调生报考专栏”注册报名。

每名考生只能选择 1 个职位报名，并上传审核盖章的《报名

推荐表》（1M 以内，扫描清晰）。考生不得报考录用后即构

成公务员法第七十四条所列情形的选调职位，也不得报考与

本人有夫妻关系、直系血亲关系、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以

及近姻亲关系的人员担任领导成员的选调职位。 

本次选调笔试在北京、上海、南京、成都及浙江省内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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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宁波、温州、金华等市共设 8 个考区。考生在报名时，

应选定笔试考区。 

3、资格初审。2020 年 10 月 21 日上午 9:00—11 月 3 日

17:00，选调机关对报名考生进行资格初审。资格初审前，考

生可以更改报考职位及报名信息；通过资格初审的考生，不

能更改报考职位及报名信息；未通过资格初审的考生，在规

定的报名时间内可改报其他职位。资格初审结果可在考生个

人注册报名页面查询。 

2020 年 11 月 13 日上午 9:00—15 日上午 9:00，通过资

格初审的考生，可在网上报名系统下载打印笔试准考证。 

4、笔试。2020 年 11 月 15 日上午 9:00—12:00，在所设考

区同步开展笔试。笔试为《综合能力测试》1 个科目，考试时

间 180 分钟，满分 150 分。笔试不设最低开考比例，不核减或

取消选调计划。考生参考时须携带本人准考证和身份证。 

笔试阅卷评分后，区分省市机关、县乡机关 2 个层级划

定最低合格分数线。在最低合格分数线以上，按笔试成绩由

高到低，省级机关按 1:5 比例、市级以下机关按 1:3 比例确

定入围面试人选；不足规定比例的，在最低合格分数线以上，

按实际人数确定入围面试人选；规定比例内末位考生笔试成

绩并列的，一并确定为入围面试人选。 

笔试成绩仅作为考生入围面试和面试阶段规定比例内末

位考生成绩并列时确定拟选调人选的依据。笔试成绩不带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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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试环节，不与面试成绩合成总成绩。 

2020 年 12 月 5 日起，考生可在报名网站查询个人笔试

成绩。 

5、面试。2020 年 12 月 12 日上午 8:30，在省级选调机

关、设区的市政府所在地同步开展面试。面试满分为 100 分，

合格分为 75 分。面试未达到合格分的考生，不进入选调后续

环节。面试前，选调单位对入围面试考生进行资格复审；资

格复审不合格的，取消面试资格；因考生资格复审不合格形

成的缺额，不再递补。报考人民警察（公安部门）选调职位

的，按要求进行体能测试。选调计划中已明确要求专业测试

的，在面试阶段由选调机关组织进行专业测试。 

参加资格复审、面试、体能测试的时间、地点，需提交

资料及有关注意事项，由选调机关另行通知。入围面试考生

在面试开始 48 小时前放弃面试资格的，相关选调职位在笔试

合格分数线以上由高到低依次递补。 

6、初定人选。面试结束后，按照“首轮排名，二轮双选”

的方式确定拟选调人选。 

首轮排名：在面试合格分以上，根据考生面试成绩由高

到低排名，按 1:1 比例确定选调职位的拟选调人选。规定比

例内末位考生面试成绩并列的，笔试成绩较高的考生优先确

定为拟选调人选；选调单位也可根据编制空缺、人才需求等

情况，一并确定为拟选调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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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轮双选：省市机关采取“依次增补”和“双向洽谈”的方

式，在面试合格但未列入“首轮排名”拟选调人选的考生中，

进行择优选拔。“依次增补”是指：省级机关和杭州、宁波市

级机关，可根据编制空缺、人才需求等情况，在报考同一选

调职位的面试合格考生中，按面试成绩由高到低依次增补确

定拟选调人选。依次增补工作在面试当天完成。“双向洽谈”

是指：报考省市机关选调职位面试合格、未被首轮排名或依

次增补确定为拟选调人选的考生，可参加温州、嘉兴、湖州、

绍兴、金华、衢州、舟山、台州、丽水等 9 个市的双向洽谈。

符合条件的考生只能填报 1 个洽谈志愿，且不得到原报考的

市参加双向洽谈。 

2020 年 12 月 13 日，由省委组织部统一组织双向洽谈，

9 个市的市委组织部具体实施，时间地点另行通知。 

考生经“双向洽谈”确定为拟选调人选后，原报考职位

不再将其列为递补人选。 

报考县乡机关选调职位的考生，不参加“二轮双选”。 

7、体检、考察。体检按照公务员录用的体检标准和要

求执行。除特殊情况经组织部门同意外，报考人员不按规定

的时间、地点参加体检的，视作自动放弃。对体检过程中弄

虚作假、隐瞒实情造成结果失真的人选，取消选调资格。考

察按照公务员录用考察有关规定执行。 

体检、考察的具体时间和地点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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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选调人选体检考察不合格或在体检考察过程中放弃选

调的，选调单位可在面试成绩合格人选中由高到低依次递补；

经“二轮双选”确定的拟选调人选体检考察不合格或在体检考

察过程中放弃选调的，不递补。 

8、公示、录用。根据体检结果和考察情况，确定拟选

调人选的公示名单，并在相关选调高校网站公示，公示期为

5 个工作日。公示期满后，无不良反映或反映问题经核实不

影响公务员录用的，选调单位与拟选调人选签订高校毕业生

就业协议，并约定 5 年内不得调动到浙江省外工作（中组部

开展的公开遴选除外）。对反映问题影响公务员录用并查有实

据的，或在 2021 年 5 月 31 日前仍无法查清的，均不予录用。

拟选调人选如期取得相应学历学位证书后，办理公务员录用

手续；未如期取得相应学历学位证书的，不予录用。 

四、有关事项 

资格审查贯穿选调工作全过程。考生应如实填报个人信

息，提供真实报考材料，发现考生有弄虚作假等不符合公务

员录用或选调要求的违纪违规行为，即取消选调资格。提倡

诚信报考，维护选调工作的严肃性。 

本次选调笔试、面试、体检和录用均不收取任何费用。

在面试、体检期间，选调单位将为考生免费提供住宿餐饮等

必要保障。热忱欢迎各选调高校应届优秀毕业生踊跃报考。 

网上报名技术咨询电话：0571—88396761；选调政策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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询电话详见各选调职位计划表。 

 

附件：1、2021 年度浙江省省市机关选调应届优秀大学

毕业生职位计划表 

2、2021 年度浙江省县乡机关选调应届优秀大学

毕业生职位计划表 

3、2021 年度浙江省党政机关选调具有法律专业背

景应届优秀大学毕业生职位计划表（同时面向 5

所政法大学） 

4、2021 年度浙江省选调生报名推荐表 

 

 

中共浙江省委组织部 

                         2020 年 9 月 30 日 


